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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云发改价格〔2019〕730 号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退出电力

市场用户执行保底供应价格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州市发展改革委，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昆明电力交易

中心有限责任公司、相关发用电企业：

为构建完善的电力市场体系，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，根

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《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

办法》（发改经体〔2016〕2120 号）、《关于有序放开发用电

计划的通知》（发改运行〔2017〕294号）明确的原则，经研

究，现将退出电力市场的用户执行保底供应价格的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退出电力市场的用户执行保底供应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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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保底供应价格由电力用户相应用电电压等级输配

电价、云南电网居民生活一户一表阶梯电价第一档（不满 1

千伏）的 1.2-2 倍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构成。自愿退出市场

的电力用户执行 1.2 倍作为退出市场的保底供应价格，强制

退出市场的电力用户执行 1.5 倍。同时，以 2018 年为基年，

建立长效调整机制，当年省内市场交易平均价格与基年水平

（2018 年省内市场交易平均价格为每千瓦时 0.1773 元）相

比，累计变化值达到云南电网居民生活一户一表阶梯电价第

一档（不满 1 千伏）的 10%以上，次年启动调整机制，自愿

和强制退出同步调整，但不低于 1.2 倍和 1.5 倍，不高于 2

倍，如遇国家调整电价有新的政策，标准另行制定，具体如

下：

省内市场交易平均价格累计

变化值与居民生活一户一表

阶梯电价第一档的比值

省内市场交易平均价格

（元/千瓦时）

自愿退出 强制退出

倍数 基准*倍

数

倍数 基准*倍

数

10%（不含）以下 0--0.2197（不含） 1.2 0.5084 1.5 0.6354

10%--20%（不含） 0.2197--0.2620（不含） 1.3 0.5507 1.6 0.6778

20%--30%（不含） 0.2620--0.3044（不含） 1.4 0.5931 1.7 0.7202

30%--40%（不含） 0.3044--0.3468（不含） 1.5 0.6354 1.8 0.7625

40%--50%（不含） 0.3468--0.3891（不含） 1.6 0.6778 1.9 0.8049

50%以上 0.3891 以上 1.7 0.7202 2.0 0.8473

备注：以上价格不含对应电压等级的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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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保底供应价格实行丰枯、峰谷浮动机制，浮动范

围、水平与云南电网销售目录电价相同。

二、保底供应价格与目录电价的价差盈余，纳入云南电

网输配电价平衡账户管理，优先用于保底供应价格与目录电

价出现负价差的平衡。

三、退出电力市场用户的保底供应价格自 2019 年 1 月 1

日起执行。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有限

责任公司要高度关注电力市场价格和保底供应价格的变化

和执行情况，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。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9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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